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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機構、醫療機構、政府機關、交通運輸業車場站、圖書館、展覽室、商場及百

貨公司）。 

(四)本法施行以來，本院環保署已陸續邀集各場所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進行研商第一批

輔導場所名單及推動輔導計畫，第一批輔導場所篩選原則，以敏感族群（老人、學生及

幼兒）活動場所、民眾聚集量及進出量大者、公立（國立）及大型場所為優先。目前第

一批輔導場所初步統計為 490 場所（不含以宣傳型輔導改善幼兒園），共計 9 大類型，

並將以正面表列方式進行預先公告輔導場所名單。 

二、電影院場所室內空氣品質問題改善與管理 

(一)一般國內公眾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較嚴重的問題，包括：(1)室內通風不良造成二氧化碳

濃度偏高，(2)室內傢俱裝潢塗料含有機溶劑過多造成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濃度偏高，(3)

我國係屬亞熱帶海島型氣候國家，年平均相對濕度多達 80%以上，易孳生生物性污染物

，其中細菌及真菌二種生物性污染物濃度偏高。因本法為新法啟動，尚有許多相關配套

行政工作辦理中，本院環保署擬將協助場所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改善輔導，持續性建立國

內不同公私場所類型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改善技術資料，未來可免費提供給各場所進行室

內空氣品質改善之參考。但對於電影院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如有不佳問題，應先瞭解引

起污染來源，再研提維護管理改善方法，即應依個案情形辦理。 

(二)本院環保署目前辦理推動輔導計畫規劃擬於第一批優先納管場所對象，雖未納入電影院

，但本院環保署將於後續批次公告場所（草案）中規劃進行電影院室內空品質預先公告

及輔導工作，屆期倘電影院場所不願意配合進行改善時，本院環保署將優先予以公告列

管，不再給予改善緩衝期限。 

(三)另外，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成因及改善方法因屬多元，因涉及中央部會相關機關職掌法令

，於本法立法過程，其中第 4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5 條規定，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責劃分，並應輔導其主管場所改善其室內空氣品質。有關電影院場所室內空氣品質問

題，本院環保署於規劃後續批次公告草案中優先納入電影院，除加強輔導及巡查檢驗外

，同時亦將會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以督責該類型場所相關維護改善作為，確保

場所良好室內空氣品質，以維護消費者健康。 

（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草案

應考量修法前因申請資格寬鬆、假農民充斥現象，研議回朔條款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10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9-351） 

丁委員就本院提送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草案，對於修法前因資格寬鬆不當領取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下稱老農津貼）之人員，應研議回溯條款方式，重新審查其資格等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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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因應社會各界、農民團體及監察院要求會應改善短期從事農業 6 個月即得輕易請領到老農津

貼，及長期旅居國外者分享農業福利資源之不合理現象，本會研提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

例修正草案，並於本（102）年 11 月 8 日送請大院審議，該修正草案將申領老農津貼應具備

之農民健康保險（下稱農保）年資由 6 個月提高至 15 年，與勞工參加勞工保險須加保 15 年

以上始得領取老年年金給付之年資相同；同時對長期旅居國外者停發老農津貼。 

二、本會將規劃建立針對不當領取老農津貼者，重新審視其請領老農津貼資格之機制。對於已請領

老農津貼，但目前農保年資未達 15 年者，約 4 萬人（占 6%），將規劃就其申領老農津貼當

時是否具備農保資格進行查核，若其 65 歲初申領老農津貼當時不符農保資格，將予停發老農

津貼。 

三、另，針對長期旅居國外之老農津貼申領人，自 97 年起予以列管，如查有旅居國外 2 年以上致

戶籍遭逕為遷出者，即予暫停發放老農津貼，但如證明其仍居住國內則予續發。此外，上開

修正草案規定，須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3 年內每年都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者，始得領

老農津貼。 

（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進口牛肉被檢出含有禁用瘦肉精「齊帕特

羅」成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11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9-375） 

羅委員就進口牛肉被檢出含有禁用瘦肉精「齊帕特羅」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

復如下： 

一、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11 日，總計查驗輸入食品 43 萬 2,179 批，抽

樣檢驗 32,975 批（7.6%），檢驗不合格 464 批（1.4%）。本（102）年度（截至 11 月 3 日）

，查驗美國牛肉 3,469 批（重量：2 萬 7,684.76 噸），抽樣檢驗 1,760 批（51%），除 6 件（

0.34%）檢出齊帕特羅外，其餘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不符規定產品均已依規定退運或銷毀，

並依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調高其後續輸入查驗率最高至 100%。 

二、市售牛肉產品乙型受體素殘留量檢驗：101.9.11 至 101.11.11 執行「加強市售牛肉乙型受體素

抽驗計畫」抽驗 446 件及 102 年度例行性之市售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監測計畫中隨機抽驗市

售牛肉計 30 件產品，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 

三、101.9.6 公告訂定牛肉原料原產地（國）強制標示規範，本署積極責成衛生局持續加強稽查、

宣導與輔導，於 101.9.12 至 102.9.30 共計稽查 47,388 家次（合格率 99.9%）。 

四、綜上，為確保市售肉品之衛生安全，食品藥物管理署從源頭管理、邊境查驗及市場稽查檢驗等

，依風險管理機制，執行並加強邊境及市售肉品之衛生安全查驗與抽驗。本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將持續依產品風險等級及產品不合格紀錄，加強查驗輸入美國牛肉管制措施，以落實肉品

把關，確保國人健康安全，並將持續依產品風險等級及產品不合格紀錄，加強查驗輸入肉品

及稽查抽驗市售肉品之衛生安全，並公布檢驗不合格資訊，落實肉品把關，確保國人健康安


